
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展位

使用管理规

附件3

定

为加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(简称广交会)出口展展

位使用管理，严格处理违规转让或转租(卖)展位、空置展

位等行为，规范办展秩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章 展位使用要求

第一条  各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和部分城

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企业以地方交易团形式参

展。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组织中央企业以中央企业交易团

形式参展。

第二条  广交会出口展展位仅限已经审核合格并获得

参展展位的企业(简称参展企业)使用。

第三条 参展企业须如实在广交会参展易捷通系统进行

备案登记，按广交会规定使用展位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四条 广交会严禁违规转让或转租(卖)展位，以及

展览期间空置展位。 展位实际使用者须与展位楣板标明的参

展企业一致。展位楣板(参展证明)须包含企业名称、所属

交易团、展位号、营业执照、法人代表、展位负责人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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